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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恐怖主义风险财产保险（2025 版 B 款）

附加营业中断毛收入扩展条款

（产品注册号：）

考虑到已支付保险费，以及本附加扩展部分的除外条款、条件和限制，和下列附加承保

条件及除外条款，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被保险财产在被保险地址受到主险保险事故产生的直

接物质损失或破坏时，而导致必要的业务中断而造成的损失。

发生类似直接的物质损失或损害时，保险人应对被保险人因此直接产生的必要的业务中

断而遭受实际损失负责，但不得超过如后面定义的毛收入的减少额减去在此营业中断期间非

必要的费用和开支。该期间不超过以下两者中的较短者：

（i）通过尽职调查和派遣，修理、重建或更换已被毁坏或损坏的财产，多要求的时间；

或

（ii）自该直接物质损失或损害发生之日起 36 个日历月。

且不限于本保险合同的到期（以下称为恢复期）。

为了使被保险人恢复与损失前相同的经营能力，正常费用和开支（包括工资开支）的持

续性应予以适当考虑。

特约条款

1、直接损失

除非本保单合同所涵盖风险的直接物质损失或物质损害的被保险财产赔案，已经支付

赔款或者确认责任而上升到营业中断，否则本附加条款不支付任何赔款。

如果只是因为损失金额未到达上述合同中的免赔额而没有进行支付赔款或者确认责任，

则本特别约定不适用。

2、恢复经营

如果被保险人能够减少业务中断造成的损失，

a）通过完全或部分恢复物业运营，和/或

b）通过利用被保险人所在地或其他地方的商品、库存（原材料、在制或成品）或任何

其他财产，和/或

c）通过在其他地方使用或增加操作，

则在计算这里的损失金额时，应考虑到此类可能的减少

3、减少损失的费用

本扩展条款还保障为减少本扩展条款项下损失而必要发生的费用（灭火费用除外）。在

制造的风险方面，如被保险人为减少损失而更换任何成品库存所必须，超出正常范围的费用。

但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超过由此而减少在此延长期内损失的数额。此类费用不受分摊条款

的适用限制。

4、免赔额

对每次营业中断的损失事故都应该独立计算；理算后的每笔损失金额都应该从明细表

中所注明的价值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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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估值

所有金额和会计细节应使用被保险人通常接受的会计标准进行计算。

除外

本扩展条款不赔偿以下损失

1. 因罢工者或其他人对被保险处所在重建、修理或更换财产、恢复或继续经营时干扰

而导致的损失增加。

2. 因任何租约、许可证、合同或订单的暂停、失效或取消，而造成的损失增加。除非

是被保险人营业中断直接导致的，则保险人应该且仅限于其对被保险人在本扩展条款保障

的赔偿期限内毛利润影响的损失负责。

3. 市场损失或任何其他间接损失，但本保险特别承保的除外。

4、因任何人的身体、精神或身体伤害而造成的损失。

责任限制

1、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不大于以下两者中的较小者

a）在风险明细表中列明的营业中断保额，或

b）在风险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额是包含有营业中断的综合赔偿限额。

对于此类损失，无论任何一次事故导致营业中断的地点的数量如何。

2、关于因电子数据处理或电子控制设备（包括其上的数据）的介质损坏或毁坏或与之

相关的编程记录等保单保障的损害而造成的损失，在此应有被保险承担责任的期间不超过：

a）连续 30 个日历日，或从副本或原件中复制传输拷贝数据所需要的时间，以较小者

为准；或

b）重建、修复或更换已损坏或毁坏的其他财产所需的时间，但不超过十二（12）个日

历月；

以较长时间为准。

定义

1、毛收入

毛收入在损失情况下保费评估和调整的定义如下：

以下总金额

a)产品销售价和商品销售的总额；和

b）其他运营业务收入。

减去下列成本

c)用于生产的原材料，

d）被保险人在提供服务或原材料生产为成品过程中直接物料损耗，

e）销售的商品，包括包装材料；

f）被保险人在提供服务时直接的材料和物料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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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为了不在本保单下的再次销售而从外部（非被保险人雇员）购买的服务；

h）生产成本与已售出但尚未交付的产成品净售价之间的差额。

在确定毛收入时其它成本不应扣除。

在损失或损害发生之日之前的业务经验，以及其后没有损失发生的可能经验，在毛收入

的确定中应当适当考虑。

2、原材料

处于被保险人收到后将用于转换为成品的状态的材料。

3、加工半成品

在被保险人的经营场所经历过任何老化、调味、机械或其他制造过程但尚未成为成品的

原材料。

4、成品

被保险人生产的、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准备好包装、装运或销售的存货。

5、商品

被保险人保存待售的货物，不是被保险人生产运营中的产品。

6、正常

已经存在的没有发生损失的情形。

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